
7 日曆天 

簽准移請施工 

施工通報單簽辦 

7 日曆天 

不合格 初步審查 

合格 

人行道改善工程

施工通報單 

一般道路更新工程(須測量) 

施工通報單 

一般道路更新工程(無須測量) 

道路附屬設施改善工程 

施工通報單 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
道路、附屬設施及人行道更新施工通報單

設計開立標準作業流程圖 
110.10.15 簽准實施 

 

30 日曆天 15 日曆天 20 日曆天 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 

設計前相關會勘

或會議 


